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服务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 项目名称：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服务采购项目。
2. 服务期限：2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
3. [bookmark: _GoBack]计价方式：单价控制价25元/次/人，按实际监测剂量计数量据实结算。
4. 服务对象：甲方全体在岗放射工作人员。
二、服务内容与要求
1. 监测项目：职业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Hp(10)，覆盖X、γ射线及常用医用辐射类型。
2. 监测频次：每3个月1次常规监测，全年共4次。
3. 剂量计提供：乙方免费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热释光个人剂量计（含元件），统一编号、全程可追溯。
4. 异常预警：监测发现剂量异常/超标，24小时内书面通知甲方。
5. 报告交付：
(1) 周期报告：回收剂量计后15个工作日内出具电子版+纸质版监测报告。
(2) 年度报告：次年1月31日前提交上一年度全年累计受照剂量统计分析报告。
(3) 报告需符合卫健委、生态环境局监管要求，可直接归入职业健康档案与辐射安全管理档案。
三、技术标准与政策依据
严格执行以下现行有效标准：
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2.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2019）。
3.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5号）。
4. 国家及地方卫健委、生态环境局最新辐射安全管理规定。
四、服务质量保障
1. 资质要求：乙方须具备省级及以上监管部门认可的放射个人剂量监测资质。
2. 能力验证：乙方须按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监管要求，按时参加个人剂量监测相关能力验证且结果合格；若暂未取得能力验证合格证明的，可提供CMA检验检测资质（含个人剂量监测参数）、实验室仪器计量检定证书、ISO17025实验室认可等任意一项佐证其监测检测能力。
3. 人员要求：项目负责人及技术人员应接受过放射防护及相关法规培训，具备相应专业能力，熟悉个人剂量监测操作规范。
4. 数据管理：建立电子台账，实现剂量计编号、佩戴人员、监测周期、结果全程可追溯。
5. 质量控制：严格按标准规范开展监测，确保结果准确可靠。
6. 违约责任：乙方未按约定时限、标准提供监测服务或出具报告的，应及时整改、补做并承担相应责任；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五、流程与交接管理
1. 发放与回收：乙方按甲方人员名单按时送达新剂量计；甲方同步回收上周期剂量计并移交乙方，双方办理书面交接手续，明确数量、编号、时间。
2. 责任划分：因甲方原因（未按时交回、丢失、损坏）导致无法监测，乙方不承担责任；因乙方技术、设备、管理问题导致结果错误，乙方须免费重测并承担相应责任。
3. 超标处置：结果超调查水平/限值时，立即启动预警，配合甲方完成调查、记录、上报流程。
六、甲方配合义务
1. 提供准确的放射工作人员名单、岗位信息及人员变动情况。
2. 督促规范佩戴，严禁转借、篡改、损坏剂量计。
3. 按时回收交接，建立内部佩戴使用台账。
4. 配合异常剂量调查与监管部门检查。
七、验收与考核
1. 周期验收：每季度以报告完整性、准确性、及时性为验收依据。
2. 年度考核：甲方每年对乙方的监测质量、报告及时性、异常响应、服务规范等进行综合评价；评价不合格的，甲方有权限期整改或单方终止合同。
3. 终止条款：年度考核不合格或连续2次出现监测错误，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
八、其他要求
1. 乙方配合甲方开展辐射安全许可证年检、放射卫生监督检查及个人剂量档案管理工作，提供个人剂量监测报告、监测资质文件、年度能力验证合格证明等与本项目监测服务直接相关的材料，并按要求对监测数据与结果进行解释说明。
2. 监测数据与报告仅限甲方使用，乙方负有保密义务。
3. 服务期内遇国家政策调整，按最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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